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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樣寫一本人人都看得懂的民法入門書呢？用畫的？說

個故事？還是……寫成劇本呢？ㄟˊ！劇本？應該是個不錯的點

子喔！民法，說穿了，不就是套「遊戲規則」嘛！用以規範你我

每天從睜開眼睛開始、直到～說遠一點，直到人生謝幕的時候為

止，大至買下人生的第一棟房、找到人生伴侶共組家庭，小至每

天到早餐店、超市買些吃的、用的，這些大大小小的事兒，該遵

守哪些規範？又會發生什麼樣的法律效果？這就是民法。既然民

法和每天的日常生活如此相關，那麼，把整套民法寫成連續劇

（如果能有俊男美女擔任主角，並且附上照片，成了偶像劇，那

就更棒了），應該是最平易近人、深入淺出的民法入門書的寫法

了。 

果然！本書自問世以來，得到許許多多讀者熱情的迴響，讓

筆者好開心，找到知音了！謝謝各位！當然，各位的肯定更讓筆

者不敢偷懶，時時刻刻注意立法動態，還有最新的考情資訊，希

望能及時地透過改版，將這些資訊傳遞給各位。 

終於到了改版的時候了。趕緊來說明一下這次改版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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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版重點一：趕早不如趕巧！就在告別悲傷的2020年前夕，

立法院通過了民法修正草案，將行之有年的20歲成年制改為18
歲。別小看這一丁點兒的改變，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層面

極廣！單單就民法來說，結婚及訂婚之法定年齡亦隨之調整。這

些最近的立法動態，全都收錄於新版內容中。 

改版重點二：重新改寫【第4講】和【第5講】。和生澀難懂

的契約關係、抵押權等等比較起來，民法親屬編和繼承編（合稱

為「身分法」）的規範與內容，實在是平易近人、溫馨可愛許

多；更重要的是～實用性更甚於財產法。尤其是近幾年來，立法

動態無不繞著身分法打轉，從繼承法的無限責任修改為有限責

任、親屬法的扶養義務的變革以因應層出不窮的家暴事件，乃至

於大法官會議於106年作成第748號解釋，承認同性婚姻的合性

法，哇！這些關係著你我一生幸福的法規內容，當然不能不知道

囉！於是，筆者於【第4講】和【第5講】大幅地補充、更新、修

正，變動幅度之大，幾乎可說是全部重新改寫。全新的內容，更

豐富、更符合時事所需，希望您也會喜歡！ 

改版重點三：【考情觀測站】的更新。雖然參加國家考試可

能還未成為您的近期目標，可一旦進入法律人的世界，好像……

很容易踏上這條「不歸路」！國家考試很難嗎？嗯～難說，這得

看您懂不懂得讀書方法而定。有道是「師父帶入門，造化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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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果您現在正捧著這本小書，那筆者可以很自信的告訴

您：至少，您踏出了正確的第一步。這不但是一本民法入門書，

而且是一本「好的」入門書。除了傳達正確的民法知識外，還有

許多國家考試全真考題的解說。相信您在看完這本小書之後，面

對未來的規劃會胸有成竹、信心滿滿。 

時時傳達正確的知識、反應讀者的需求，讓這本小書帶領您

加入法律人的行列，是筆者一直努力不懈的方向。您的不吝指

正，更能幫助筆者將本書推向完美的極致，不懈怠地往「一本好

書」的方向邁進！期待得到您的批評與指教，謝謝！ 

  

李淑明 
202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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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則編 

為什麼法律人的第一課， 

總是從民法開始？ 

第一回 權利主體 

第二回 法律行為 

第三回 期日期間與消滅時效 

 

第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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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 講  總則編

 
 
不論您是不是法律人、也不管您的專業為何，從每天日常生活瑣事

到人生重要大事的決定，都和民法脫離不了關係。【序幕】裏這則看似

平凡無奇又寫實的故事，每一環節都有民法學上的重要問題，像是：王

大明和陳小美想要結婚共組家庭，須符合哪些要件？陳小美肚裏的胎

兒，民法是否賦予他一定的權利？王、陳二人想要購買「預售屋」，這

當中又有哪些事項與法律問題，應多加留心，以免吃虧上當？  
坊間的民法書籍，不勝枚舉；但厚厚實實又密密麻麻的文字，加上

繞口的專業術語，讓有心了解民法的初學者，興高采烈的拿起來、垂頭

喪氣的放回去…… 
所以囉，筆者想了很久，該如何將這套有趣的法律，以毫不費力的

筆法，介紹給您。本書由兩位主角：王大明和陳小美擔綱演出，他們倆

就像住在隔壁的年輕夫妻，以他們的故事為主軸，告訴您民法是如何架

構出五大章節：總則編、債編、物權編、親屬編、繼承編；又如何舖陳

出1,200多個條文。在每一章節的開端，您都會看到一個簡單的故事（案

例），筆者即以這則故事為主軸，說明該章節的重要法律概念與運用方

式。 
 
 

 
 

序 幕

  話說～王大明和陳小美，從小青梅竹馬，到了適婚

年齡，兩人決定互訂終身，結為良理。婚後不久，陳小

美即不負眾望地懷著一名健康的男嬰。王大明和陳小美

的工作亦稱順利，手邊有些積蓄，看中了台北市菁英學

區的預售案，準備買下人生第一棟屬於自己的房子。他

們的人生，從此拉開幸福的序幕，也同時展開一連串的

法律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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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權利主體 第 1 回

權利能力

第一回 權利主體 

 
 
民法乃是規範「人」與「人」間之法律關係的基本準則。而所謂

「人」，民法學上稱之為「權利主體」；唯有「權利主體」，方可享受

權利、負擔義務。所以，「權利主體」乃是整部民法的靈魂人物！ 

第一課 先從「權利能力」談起 

 
 
              ┌原則─民§6─出生 
          ┌始期 ┤ 
          │   └例外─民§7─胎兒，未出生前即可開始享有 
          │ 
┌自然人─權利能力 ┤            權利能力 
│         │ 
│         │   ┌原則─民§6─死亡 
│         └終期 ┤ 
│             └例外─民§8─以死亡宣告判決內所確定死亡 
│ 
│                     之時，推定其為死亡 
│ 
│         ┌始期─民§30─設立登記 
│        ┌┤ 
└法人─權利能力 ┤└終期─解散登記 
         │ 
         └範圍─民§26─除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外，於法令 
 
                限制範圍內，享受權利、負擔義務 

 

 
 

第 1 幕

  王大明和陳小美，從小青梅竹馬。王大明18歲那年

考上大學，隻身北上念書；陳小美才16歲，高二的年

紀，努力的準備轉學考，準備和王大明一起北上求學。

兩人的父母極力反對，王大明和陳小美決定私訂終身，

自行到法院公證結婚。試問：王、陳二人均可否未經父

母（法定代理人）同意而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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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 講  總則編

能 力 

那～誰可以成為「權利主體」呢？在詳論「權利主體」之前，先得

弄懂一個基本概念「權利能力」，其意義與作用是：成為權利主體應具

備之條件與資格；說的白話一點，只要具備了「權利能力」，即具備了

成為「權利主體」的條件、資格，而可成為民法所承認的權利主體。 
民法所承認之「權利主體」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兩種態樣。

依民法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本條所稱

之「人」，僅指自然人而言。依此，凡是已經出生、尚未死亡的自然

人，即具有「權利能力」而得成為民法所承認之「權利主體」，得以享

受權利、負擔義務。 

 

  民法經常使用「能力」二字，它的意義其實就是一種「條件」

或「資格」。所謂「權利能力」，意義是成為權利主體應具備的條

件與資格；第二課所介紹的「行為能力」，則是指稱～權利主體應

具備哪些條件與資格，才能獨立完成有效的法律行為。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出生 

 
 
 

 
 

第 2 幕

  王大明和陳小美結婚後，小美很快地不負眾望懷有

男胎，兩人興奮的期待孩子出生。但在陳小美懷孕八個

月時駕車外出，遭一名酒駕男子丙撞傷。陳小美因而早

產，男嬰出生數小時後，不幸死亡。試問：陳小美可否

以男嬰的法定代理人身分，向肇事者丙請求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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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權利主體 第 1 回

自然人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與資格，才能享有「權利能力」，進而

成為「權利主體」呢？民法第6條是以時間點來界定自然人之權利能力，

亦即凡是已經出生之自然人，即可開始享有權利能力。如何認定「出

生」的問題，並不如你我所想像的單純，因為在生產過程中充滿了危險

與不確定性，胎兒究竟應自母體分娩至何種程度，才可認為已經「出

生」？目前多數見解是採「獨立呼吸說」，亦即胎兒自母體產出、與母

體分離後，具有獨立呼吸的能力，始符合民法第6條所定「出生」之要

件。 
何以如何認定「出生」的問題如此重要呢？正如【第2幕】的案例，

陳小美所產下的男嬰只存活了數小時即不幸死亡，但因這名男嬰已經從

母體產出，與母體分離，並具有獨立呼吸能力，哪怕僅有短短幾分鐘或

數小時的時間，都不影響該名男嬰已經符合「出生」的要件而具備「權

利能力」，進而成為民法的權利主體（自然人）。所以，這名男嬰因丙

酒駕而受有傷害，最後不幸死亡，丙應對該男嬰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

任（民§192、§194），並由男嬰的法定代理人──父母，代理男嬰向

丙請求賠償之。 
 

 
 
承前說明，嬰孩必須等到自母體分離、且具有獨立呼吸的能力，始

可該當「出生」之要件而具備權利能力，那麼在母親腹中的胎兒，因為

尚未出生，不符合「出生」之要件，不具有權利能力，非民法所承認之

權利主體。如此一來，陳小美的胎兒在尚未出生之前，並非「自然人」

 
 

第 3 幕

  假設於【第2幕】中，陳小美遭酒駕的丙撞傷，並未

因而早產，不過經醫生診斷結果，胎兒已經受有傷害，

陳小美因而住院治療支出醫療費用20萬元。試問：陳小

美在胎兒出生前，可否向肇事者丙請求醫療費用之損害

賠償？還是必須等到胎兒順利產出後，始得為之？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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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vs.推定

（權利主體），不能享有民法上之權利，肇事者丙亦無須為其酒駕肇

事，使胎兒受有傷害之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這實在說不過去！ 
於是，民法第7條設有特別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

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本條規定實相當於民法第6條關於

「出生」的補充規定，亦即縱使胎兒尚未出生，但為了保護其權利，例

外地將之「視為」既已出生，使胎兒提早開始享有權利能力。於是，在

【第3幕】裏，雖然胎兒還沒有出生，但陳小美已得以胎兒之法定代理人

身分，向侵權行為人丙請求損害賠償。 

 

  在民法規定中，常可見到「視為」二字，其意義是：雖然其本

質上並非如此，但法律規定將它等同視之，並且不容任何人以任何

理由否認或舉證推翻。以民法第7條為例，「胎兒」本質上並非自

然人，應無疑問；但為了適度保護其權利，民法有條件地將胎兒

「視為」已經出生的自然人，使胎兒能如同自然人般享受權利；既

然是「視為」，即不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加以推翻之。 
  與此不同的是「推定」，以民法第9條第1項為例：「受死亡宣

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死亡。」在利害關係人

均無法證明受死亡宣告者真正死亡的時點，法律必須就此加以規

範，以確定法律關係（例如：依此決定開始繼承的時點）。然而此

乃權宜之計，如果利害關係人可以確定並證明真正死亡的時點與判

決內所確定者不同，自可舉證推翻，以定出正確的死亡時間。 

自然人之權利能力──死亡 

如何判定一個自然人的「死亡」？這恐怕比「出生」還要不易認

定，因為隨著醫藥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以外力輔佐而維持一個人的生

命跡象，早已非不可能，因而在民法學說上，傳統見解所採的「心臟跳

動停止說」，亦即以自然人心臟跳動停止為死亡之時的看法，受到越來越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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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挑戰。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4條即改以「腦死說」，亦即以腦波的停

止為死亡之時：「醫師自屍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必須在器官捐贈

者經其主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為之。（Ⅰ）前項死亡以腦死判定者，

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程序為之。（Ⅱ）」 
 

 
 
民法第6條規定以「死亡」為權利能力的終期，亦即一旦自然人死

亡，即喪失權利能力而不再得為民法所承認的權利主體。惟若僅以此為

標準，實有不足之處。以【第4幕】為例，王大明的父母旅遊途中發生事

故，生死不明，無法判定死亡與否。若因而繼續承認王大明的父母仍存

活，實有不妥之處，因為王父遺留的財產，究該如何處理？即會形成懸

而不決的僵局。是以，民法以第8～11條關於「失蹤」及「死亡宣告」規

定，補足民法第6條之不足。 
依民法第8、9條規定，符合以下要件者，即得向法院聲請為死亡宣

告： 
 

            ┌一般人─自失蹤之時起，滿7年 
            │ 
┌自然人須失蹤達法定期間┼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則須失蹤滿3年 
│           │ 
│           └若遭遇特別災難者，失蹤期間則為自災難終了 
│ 
│            後滿1年 
│ 
└須由利害關係人（如：配偶、父母等）或檢察官向法院提出死亡宣告之聲請 
 

4 
 

第 4 幕

  王大明和陳小美結婚後不久，王大明的父母即結伴

出國旅行，不幸發生山難，生死不明。王大明的父親留

有大筆財產，王大明又無其他兄弟姊妹，這些財產該如

何處理？王大明是否可以辦理繼承登記？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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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5 幕

依民法第9條第1項規定：「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

時，推定其為死亡。」應特別注意的是～經死亡宣告之後，只是「推

定」其死亡，倘若被宣告人實際上還活著，得依家事事件法第160條規定

向法院聲請撤銷死亡宣告之裁定；經法院撤銷後，原來被宣告死亡之

人，即可回復權利主體之身分與地位。 
依此，王大明可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依民法第8條及家事事件

法第154條規定為其父母向法院聲請宣告死亡；經法院裁定後，王大明即

可辦理繼承登記，處理其父親留下的遺產。 

何謂「法人」？ 

 
 

 
 
 
 
 
 
 
 
「法人」是另一為民法所承認的權利主體。和自然人不同的是～

「法人」不是實體上存在的個體，而是由法律所創造出來的社會組織

體，可想而知，民法所設計的規範方式必定有所不同。 
 

      ┌公法人，如：台北市  
      │ 
法人之種類 ┤         ┌營利法人，如：以營利為目的之公司 
      │    ┌社團法人 ┤ 
      └私法人 ┤     └公益法人，如：農會、工會、公會 
          │ 
          └財團法人─公益法人，如：基金會 

  王大明與陳小美婚後，與數名好友決定共創事業，

成立了「成功有限公司」，並由王大明擔任董事長。此

外，王大明的父親成立「愛心文教基金會」，專門幫助

社會上的弱勢家庭；王父發生意外，並經法院裁定宣告

死亡後，該基金會即召開董事會，改選王大明擔任董事

長。試問：成功有限公司與愛心文教基金會在民法上的

地位，有無不同？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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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vs.私法人 

法人依其所設立之法規依據，可區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

前者係指依公法而設立者，例如：依地方制度法第2條，直轄市、縣、市

等，均為公法人。依據民法、公司法等私法設立的法人則為私法人，如

【第5幕】裏王大明與朋友共同設立之「成功有限公司」，以及王父創辦

的「愛心文教基金會」等，均屬於私法人。 

社團法人vs.財團法人 

法人 依其 構 成份 子的 不 同， 可區 分 為「 社團 法 人」 與「 財 團法

人」。社團法人的組成份子是「人」，又稱為「社員」；既然是由社員所

組成的，由是可知社團法人乃是「人」的組織體。我國公司法所規範的各

種型態公司（包括：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等），均是屬於社團法人，乃社員（股東）的結合體。 
相對的，財團法人則無「社員」的概念，它是以「財產」為中心的

組織體，亦即捐助人為了達成特定目的，捐助一定財產而成立財團法

人，並由捐助人訂立捐助章程或遺囑，依此決定該財團法人的組織與管

理方法等。正如同【第5幕】裏的「愛心文教基金會」是王父為了照顧弱

勢家庭而捐助財產所成立的，該基金會不是由股東所組成的，此即為

「財團法人」的最佳適例。財團法人的例子隨處可見，像是「某某醫療

財團法人紀念醫院」、「財團法人○○基金會」等，均屬之。 

營利法人vs.公益法人 

法人依其設立目的是否具有營利性質，而可分為「營利法人」與

「公益法人」。依民法第45、46條規定，社團法人有營利與公益法人之

分，但財團法人則必須為公益法人。舉例來說： 
營利社團法人：社團法人大多具有營利性質，像是台灣積體電路

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均屬之。 
公益社團法人：但社團法人中也不乏非營利性質的公益社團法

人，像是：農會、工會及公會等由會員所組成的團體，因其不具有營利

性質，故屬於公益社團法人。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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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和社團法人不同的是，財團法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

所以凡是財團法人（如：醫院、文教基金會），一律屬公益法人。 

法人之權利能力 

 

 
 
法人和自然人不同，不是物理上存在的實體，因而民法所設計的規

範方式，非常強調「登記」，亦即藉由登記的內容彰顯出法人存在的時

點、範圍與內容。依民法第30條規定：「法人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

得成立。」此即為「設立登記」。將來因目的達成或其他事由而欲解散

時，必須先經清算程序，待清算完成並為「解散登記」後，該法人的權利

主體地位始告消滅。綜上可知，法人之權利能力，始於「設立登記」而終

於「解散登記」。 
法人享有權利能力之範圍，基於其本質上的不同，與自然人並不完

全相同，民法第26條定有明文：「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

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 

性質上限制 

自然人所享有的權利，例如：生命、身體、健康等人格權，法人均

因性質上不許可而無法享有；但法人仍得享有「名譽權」與「姓名權」

等人格權。倘若成功有限公司多年來辛苦建立的「名譽」受他人不法侵

害，或者公司的「姓名」被他人不當使用而產生損害等，成功有限公司

第 6 幕

  王大明與數個好友共同成立了「成功有限公司」

後，經營得有聲有色。陳小美的弟弟陳小強見姊夫的事

業如日中天，乃邀王大明以「成功有限公司」之名義，

與其共同出資合夥經營投顧事業。試問：王大明礙於老

婆的面子，勉為其難的答應，願意以公司名義出資100萬
元，成為陳小強的合夥人，是否有違反法令之處？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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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能力

均得以「名譽權」與「姓名權」等受侵害為由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法令上限制 

法律對於法人之權利能力範圍，定有限制，如：公司法第13條關於

轉投資的限制，即屬適例：「公司不得為他公司無限責任股東或合夥事

業之合夥人……」依此，「成功有限公司」不得與陳小強共同經營合夥

事業而成為合夥人。而今陳小強希望「成功有限公司」成為其合夥人，

王大明應拿出公司法第13條規定，名正言順地回絕陳小強的邀約。 

第二課 再談「行為能力」之設 

 
 
              ┌民§13Ⅰ─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 
        ┌無行為 ┌┤ 
        │    ┤└民§14、§15─受監護宣告人 
        │能力人 │ 
        │    └效力─民§75─無行為能力人所為意思表示，無效 
        │ 
        │      ┌民§13Ⅱ─7～19歲之未成年人（新法則為 
        │      │ 
        │     ┌┤                   7~17歲） 
        │     ││ 
        │     │└民§15之1、§15之2─受輔助宣告人 
        │     │ 
        │     │      ┌民§77前段─應先得法定代理人 
        ├限制行為 ┤      │ 
        │     │   ┌原則┤      之允許 
        │能力人  │   │  │ 
        │     │   │  │      ┌單獨行為─民§78 
┌自然人─行為 ┤     │   │  └未得法定 │ 
│       │     └效力 ┤         ┤ →無效 
│    能力 │        │   代理人之 │ 
│       │        │         └契約行為─民§79 
│       │        │   允許       
│       │        │          →效力未定 
│       │        │            
│       │        └例外─民§77但─ 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 
│       │    
│       │                 其年齡及身分為日常 
│       │ 
│       │                 生活所必需者，得自 
│       │ 
│       │                 行有效為之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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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12─滿20歲以上之成年人（新法則為滿18 
│      └完全行為 ┤ 
│             │                歲） 
│       能力人   │ 
│             └效力─有效 
│ 
│        ┌由法人之機關，代表法人為法律行為 
└法人─行為能力 ┤ 
         │   ┌代表人─包括：董事、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股東 
         └代表 ┤ 
            └效力─代表人於其職務範圍內之行為，等同於法 
 
                 人之行為，可包括法律行為、事實行為、 
 
                 甚至違法行為 

 
確認了誰具備了「權利能力」而可成為「權利主體」之後，接下來

該進一步了解～什麼是「行為能力」？ 
按不是每一個權利主體都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得自己獨立有效地為

法律行為，因而在「權利能力」之外，民法另設有「行為能力」，唯有

具備完全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才可以獨立地為法律行為，並且該法律行

為可以發生完全的效力。所以，相較之下，「行為能力」和本書【第二

回】將要討論的民法最為核心的概念──法律行為，更是息息相關。 

無行為能力人 

未滿7歲的未成年人，認識和判斷事理的能力較低，因而民法完全不

賦予其行為能力，民法第13條第1項即規定：「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

行為能力。」因為不具有行為能力，未滿7歲之未成年人即無法單獨、有

效地為意思表示及法律行為，因而民法第75條前段規定：「無行為能力

人之意思表示，無效。」從而當無行為能力人有必要為法律行為時，必

須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為之，此即民法第76條之所定：「無行為能力

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那～誰是「法定

代理人」呢？依民法第1086條第1項規定，父母為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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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行為能力人 

依現行民法規定，7歲至19歲的未成年人，雖然辨別事理能力較7歲

以下之未成年人強，但多半仍不足以清楚了解法律行為的意義及可能帶

來的影響，因而民法僅賦予有限、部分的行為能力，此即民法第13條第2
項所稱之「限制行為能力人」。 

不過，20歲成年制，自民國18年施行至今，已將近一世紀之久！隨

著時空變遷、科技發達、教育普及，降低成年年齡的討論早已不絕於

耳，許多國家也早已將成年年齡降低為18歲。 
為了因應這股風潮，立法院乃於民國109年12月三讀通過民法第12、

13條之修正條文，明文規定將成年年齡下修為18歲。別小看這一丁點兒

的變動，卻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結婚、訂婚年齡亦須隨之調整，所得稅

法之受扶養人之資格認定也會受到影響；更重要的是～如果新法自修正

公布後，立刻生效施行，等同於逼著剛剛年滿18歲的孩子，一夕之間長

大，實在不盡周全與妥當。為此，立法院於民法總則施行法增訂第3條之

1，明定上開新修正規定於民國112年1月1日始正式施行。所以，即將成

年的青少年、還有父母們，應好好把握這兩年的緩衝期，充分調適及作

足準備。 

一般原則 

承前所述，依現行民法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係指滿7歲、未滿20歲

之未成年人；將來新制正式施行後，則係指滿7歲、未滿18歲的未成年

人。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法律行為之效力，最為複雜，茲歸納整理如

下： 
 

┌單獨行為─民§78─應事先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由法定代理人代為 
│ 
│         之，否則無效 
│ 
├契約（雙方）行為─民§79─應事先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或由法定代理 
│ 
│             人代為之，否則效力未定，須待法定代理人 
│ 
│             承認，始生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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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77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 
│             │ 
│             │     分為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             │ 
└以下特殊情形者，限制行為 ┼民§83─限制行為能力人以詐術使人信其為 
              │ 
 能力人就該法律行為有完全 │    有行為能力人 
              │ 
 行為能力         ├民§84─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處 
              │ 
              │    分之財產 
              │ 
              └民§85─法定代理人允許限制行為能力人獨 
               
                  立營業者 

 
回到【第1幕】的問題。結婚乃屬法律行為（身分行為）的一種。雖

然依現行民法第12條規定，原則上以20歲為成年，但關於結婚行為，民

法親屬編於第980條以下設有特別規定。首先，民法第980條規定：「男

未滿18歲，女未滿16歲者，不得結婚。」民法第981條則進一步規定：

「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綜合這兩條規範可知：男

滿18歲以上、女滿16歲以上，但未滿20歲的未成年人，雖然可以結婚，

惟仍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故王大明和陳小美雖已符合法定結婚年齡

的要求，但因均未成年，所以不得在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之前提下，自

行結婚。如未成年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而結婚者，該婚姻雖不因而

無效，但依民法第989條規定乃「得撤銷」之婚姻。 
為配合新法採行18歲成年制，民法第980條亦有相應的修正：「男女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等到新法於112年正式施行後，不論男、

女，只要年滿18歲，即已成年，可以自己決定婚姻大事，無須取得法定

代理人的同意。另一方面，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不再得經法定代理人

同意而結婚。是以，【第1幕】裏的陳小美僅16歲，縱使將來新法正式施

行後，陳小美想要和王大明共結連理，還得再等兩年，必須年滿18歲之

後才能結婚。【第四講】還會就結婚要件與效力有更多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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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撤銷  

  所謂「得撤銷」，係指該法律行為帶有法律上瑕疵，例如：王

大明和陳小美均未滿20歲，且未經法定代理人同意即結婚。但因該

法律上瑕疵不嚴重或考量其他因素，民法並未直接規定其為無效，

而是先讓它發生效力，但賦予當事人撤銷權；若經當事人行使撤銷

權，撤銷之後，溯及於該法律行為作成當時，自始無效。 
  故假設王大明和陳小美於100年5月5日結婚，依現行民法規

定，王、陳的婚姻仍可於結婚當天發生效力；但其父母於同年6月6
日發現而依家事事件法第52條以下規定，向法院聲請撤銷且經判決

確定者，該婚姻即溯及於5月5日當天自始無效。 

 

民法第77條但書──純獲法律上之利益與日常生活所必需者 

依民法第77條前段規定，原則上限制行為能力人所為的每一個法律

行為，均應事先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即使是放學後肚子餓了想買個

麵包吃、頭髮長了到美容院剪頭髮，也不例外。可是，這樣的規定未免

有些過度保護及制約未成年人，不近情理，所以民法第77條但書設有例

外規定：「但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

者，不在此限。」只要該法律行為乃「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或「依其年

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限制行為能力人即可單獨、有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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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須事前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允許。 
所謂「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除了上述買麵包、

剪頭髮等例子外，還可以包括～17歲的高中生到書店買書及文具，該

「買賣契約」及取得書本及文具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屬於「依

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故可得獨立有效為之，不須事前

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允許。 
至於「純獲法律上之利益」，意指於法律上單純地取得權利或免除義

務之行為，至於經濟上是否因而獲利？則在所不問。最典型的例子乃是贈

與契約（不附加任何負擔者）。假設王大明17歲時即因成績優異而保送

台大，爺爺致贈30萬元作為獎勵，王大明和爺爺之間的贈與契約僅讓王

大明獲得權利，而未負擔任何法律上義務，屬「純獲法律上之利益」，

故王大明不須得到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即可接受爺爺的禮物。可是，如果

爺爺很大方的贈送房屋一棟，但約定贈與稅及其他相關稅捐都要王大明

負擔繳納。儘管從經濟面來看，王大明還是「賺到了」，但從法律面來

看，王大明負有繳納稅捐的義務，即不能認屬「純獲法律上之利益」。

所以，王大明還是必須得到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才能有效地與爺爺訂立

贈與契約，接受贈與。 

完全行為能力人 

滿20歲以上的成年人有完全行為能力。此外，已結婚的未成年人，

因有自行處理生活事務的必要，故民法第13條第3項亦賦予完全行為能

力。有了完全行為能力，即得獨立地與他人為法律行為，且該法律行為

若無其他特殊情事，均得發生完成的效力。 
依新修正之民法第12條規定：「滿十八歲為成年。」又，新修正之

民法第980條則規定：「男女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綜合這兩條規

定可知，在新法正式施行後，未滿18歲之未成年人，不得結婚；自此往

後，再也不會發生未成年人因為結婚而取得行為能力的情形了，故而配

合刪除民法第13條第3項規定：「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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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監護制度 

當自然人因病或其他原因，即便已經成年，卻無法如正常人般判斷

事理，為了保護其權益，有必要藉由法律程序，剝奪其行為能力，並設

置監護人，此即為「成年監護制度」。 
民法依據精神障礙與心智缺陷的程度，將「成年監護制度」分成兩

種，一是「監護宣告」，另一則是「輔助宣告」。 

監護宣告 

「監護宣告」乃是針對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程度較為嚴重者，得由

本人、配偶、親屬、檢察官、社會福利機關等向法院聲請為監護宣告，

並設置監護人。經法院為監護宣告後，依民法第15條規定，受監護宣告

人因而完全喪失行為能力，成為無行為能力人。 
經監護宣告後，由誰來擔任監護人呢？在舊法時期，悉依民法第

1111條定之，亦即由法院依職權選定適當之人擔任監護人。可是，對於

受監護宣告人來說，誰是監護人，對於其權益影響至深且鉅，應允許受

監護宣告人在其心智狀況仍健全的時候，預先選妥將來的監護人選，以

尊重其意願。所以，討論良久的「意定監護」制度終於在108年6月間正

式公布施行。 
依新增訂的民法第1113條之2第1項規定：「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

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受任人應為擔任監護人之契

約。」由是可知，「意定監護」乃是存在於本人（即將來可能受監護宣

告之人）與受任人（即將來的監護人）之間的身分契約，一旦將來本人

受監護宣告，即由受任人擔任監護人。為了慎重起見，民法第1113條之3
進一步規定，意定監護契約必須經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可有效成立。 

輔助宣告 

至於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程度較為輕微，或者曾受監護宣告但後來

情況已有改善者，得向法院聲請或變更為「輔助宣告」，並設置輔助

人。受輔助宣告人並不因此完全喪失行為能力，但因其意思能力有不足

之處，民法第15條之2乃列舉若干重要法律行為，應先經輔助人同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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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為之，例如：為法人之負責人、訴訟行為、處分重要財產等。 
雖然受輔助宣告人的行為能力受到限制，但輔助人不是受輔助宣告

人的法定代理人喔！而且，在取得輔助人同意後，受輔助宣告人即可自

行為法律行為，無須由輔助人代理為之；這和限制行為能力人以其父母

為法定代理人，並且原則上應由法定代理人代理為法律行為，不太一

樣。 

法人之行為能力 

 
 
儘管法人亦為民法所承認之權利主體，但法人終究無法與自然人一

樣地，自己為意思表示並從事法律行為等，故必須設置「代表人」，由

代表人對外代表法人為法律行為。依民法第27條第2項及公司法第8條規

定，董事、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經理人或清算人，均為公司之

代表人。 
談到這兒，不能不仔細說明「代表」制度。代表人於職務範圍內所

為之行為，即等同於法人自己的行為，因此代表人不但可以代表法人為

「法律行為」，只要是在職務範圍內，亦可以代表法人為「事實行為」，

乃至於「違法行為」（如：侵權行為）。是以，在【第7幕】裏，王大明

乃成功有限公司之董事長，為公司之代表人，因而於王大明之職務範圍

內所為之行為，例如：以成功有限公司之名義與A銀行簽訂之長期放款合

 
 

 

第 7 幕

  「成功有限公司」成立後，為了擴張營業，王大明

與其他董事乃決定向A銀行借貸1,000萬元，故王大明即以

董事長身分與A銀行簽了長期放款合約。後來經營成果不

如預期理想，成功有限公司無法準時還款，A銀行乃狀告

法院，請求成功有限公司與王大明應連帶負清償責任。

試問：A銀行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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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均對成功有限公司發生效力；但與王大明個人無涉。因而A銀行僅得

依約請求成功有限公司償還借款，王大明則無須負責。 

 

權利能力：成為權利主體必須具備之條件與資格。 
 
┌自然人─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 
└法人─始於設立登記、終於解散登記 
 

行為能力：權利主體得獨立、有效地為法律行為之條件與資格。 
 
     ┌依年齡區分為無行為能力人（未滿7歲）、限制行為能力人  
     │ 
┌自然人 ┤（滿7歲而未滿20歲；新法則為滿7歲、未滿18歲）、完全行為 
│    │ 
│    │ 能力人（滿20歲；新法則為滿18歲） 
│    │ 
│    └受輔助宣告人僅有限制行為能力；受監護宣告人則無行為 
│ 
│     能力 
│ 
└法人─ 代表人於職務範圍內所為之法律行為，等同於法人自己所為 
 
     之法律行為 

 
 

 

 測驗題庫區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權利主體中自然人之敘述，何者正確？ 受

死亡宣告者，以裁判內確定死亡之時，視為其為死亡 未滿20歲已

結婚者，視為成年人 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

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父子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

視為其父先死亡。（109普考） 

權利能力vs.行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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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死亡宣告者，其死亡之時點推定為： 報為失蹤人口時，為死亡

之時點 由法院聲請之時，為死亡之時點 法院判決確定日，為

死亡之時點 法院判決內所確定之。（102高考） 
關於死亡宣告經撤銷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撤銷死亡宣告

裁定，不問對於何人均有效力 撤銷死亡宣告裁定確定前之所有行

為，均不受影響 因死亡宣告而取得財產者，如因撤銷宣告死亡裁

定失其權利者，僅於現受利益之限度內，負歸還財產之責 撤銷宣

告死亡之裁定，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得聲請之。（109高考） 
甲在17歲時結婚，在18歲時離婚，甲目前為19歲，是否有行為能力？ 

有，因為已經結婚 無，因為尚未成年 有，因為已經19歲 

無，因為已經離婚。（99特考） 
限制行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其效力如

何？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 有效。（101財稅行政） 
關於限制行為能力人未得法定代理人允許，所訂立之契約，若契約相

對人在訂約時，知其未得允許者，則契約相對人得行使何種權利？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否承認 未經承認前，

得撤回之 得定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催告法定代理人，確答是否承

認 經承認後，得撤銷之。（101高考） 
18歲之甲購買日常生活所需物品，發現被詐欺，未經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逕自撤銷其意思表示，其效果為何？ 有效 無效 效力未

定 得撤銷。（100高考） 
無過失之甲以「為乙保證人」的意思與丙訂定保證契約，但在保證契

約內卻寫成「為丁之保證人」。試問：甲之意思表示的效力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力未定。（104普考） 
甲在受監護宣告期間，與乙訂立A車的買賣契約。在甲之監護宣告被撤

銷後，甲將該車交付於乙。試問：關於雙方的法律行為，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買賣契約有效，物權行為無效 買賣契約無效，物權

行為有效 買賣契約與物權行為皆有效 買賣契約與物權行為皆

無效。（100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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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罹患精神疾病，致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下列何人不得為甲

聲請監護之宣告？ 甲之配偶 檢察官 社會福利機構 甲

之債權人。（103高考） 
50歲的甲因精神上疾病，受輔助宣告，下列甲所為之行為中，何者須

事先取得輔助人乙之同意？ 到百貨公司買價值新臺幣（下同）

2,000之新衣 與30歲之丙結婚 簽署同意醫師丁建議之盲腸炎手

術 對A公益團體捐助30萬元。（109高考） 
下列關於住所或居所之敘述，何者正確？ 依一定之事實，足認有

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地域者，即設定為居所 一人得同時有兩住

所 無行為能力人以其法定代理人之住所為住所 一人不得同時

有兩居所。（105特考） 
甲熱心公益，某日自覺年老體衰，決定捐出1,000萬元成立機構，專門

作為慈善事業之用，請問他應該設立： 財團法人 合作社 

合夥 公司。（101特考） 
財團法人長庚紀念醫院之法律性質為何？ 非法人團體 營利性

社團法人 非營利性社團法人 非營利性法人。（97專考）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法人成立之敘述，何者正確？ 以營利為目的

者須經登記，非以營利為目的者不須登記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須

登記 非經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 財團財產經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須登記。（107高考） 
下列關於財團法人的敘述，何者正確？ 以遺囑捐助者，仍應訂立

捐助章程 捐助章程不用訂明法人目的，但須訂明所捐財產 當

董事有違反捐助章程之行為時，檢察官得聲請法院宣告其行為無效 

捐助章程不用訂明所捐財產，但須訂明法人目的。（104普考） 
下列關於財團法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應訂立捐助章程 可以

遺囑捐助 基金會為財團法人 有營利性之財團法人。 
（105特考） 

社團之下列事項，何者無須經過總會之決議？ 變更章程 任免

董事及監察人 監督董事及監察人職務之執行 社員退社。  
 （106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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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實例題庫區 

一、甲男年18歲與年17歲乙女結婚後，由甲與丙締結房屋租賃契約，甲

並且受僱於丁，擔任工人，以維持甲男與乙女之共同生活。但甲、

乙婚後，因乙女的法定代理人以乙女未經其同意結婚而聲請法院撤

銷甲、乙婚姻，並且判決確定，而且甲尚未年滿20歲。試問：甲與

丙之租賃契約以及甲與丁之僱傭契約，效力如何？（96財稅行政） 

【爭點分析】 
甲、乙因均為未成年人，依現行民法第980、981條規定，雖已達法

定結婚年齡，但仍須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才可以締結有效的婚

姻，否則該婚姻係屬得撤銷之（民§989）。 
婚姻經撤銷之效力，不溯及既往（民§998）。 
甲雖未成年，但依現行民法第13條第3項規定，結婚後即有完全行

為能力。 
甲和丙締結租賃契約、與丁成立僱傭契約，均發生在甲乙的婚姻被

法院撤銷之前，甲有完全行為能力，故兩個契約均已有效成立。再

加上婚姻雖經撤銷，但沒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不影響已經有效成

立之租賃契約與僱傭契約。 

二、未成年之高中生甲於上學途中拾獲內有財物10萬元之皮夾，不久失

主領回遺失物並感謝甲拾金不昧而致贈1萬元。甲將3千元捐給假扮

殘障人士之乙，另2千元向丙超商詐稱父母同意購買遊戲點數，又用

剩下5千元擅自向丁補習班報名參加數學補習。試問：甲所為上述行

為之效力如何？（104特考） 

【爭點分析】 
拾獲皮夾：拾得遺失物（民§803）乃事實行為，與行為能力無

關。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814&bkid_1=&KindID3=&KindID4=



    

 

23 權利主體 第 1 回

皮夾失主致贈1萬元：贈與契約使甲純獲法律利益，甲可獨立有效

為之。 
甲贈與3千元予乙：贈與乃契約行為，甲非事先得父母之允許，應

屬效力未定。 
甲向超商購買點數：買賣乃契約行為，本應屬效力未定，但甲欺騙

超商已得父母之允許，依民法第83條規定，該買賣契約已有效成

立。 
甲報名參加補習：此亦為契約行為，甲未得父母之允許，即屬效力

未定。 

三、甲現年18歲（未婚），欲向乙（現已成年）所經營之寵物店購買一

隻母黃金獵犬，價金新臺幣1萬元。甲向乙出示其所偽造之某大學法

律系三年級之學生證，乙因此信以為真，認為無庸再耗費心力等候

甲之父母之意見，因而同意與甲締結買賣契約。惟因甲每月固定自

父母處僅獲得新臺幣2,000元之零用錢，所以甲乙雙方約定，甲以月

給付新臺幣2,000元之方式分期償付價金。雖乙已將該母黃金獵犬交

付予甲，惟乙與甲同時約定，須伺甲付清全部價金後，甲始取得該

母黃金獵犬之所有權。甲因此依約定自102年10月起，每月給付新臺

幣2,000元予乙。於103年1月農曆春節前夕，雖甲尚未付清全部價

金，惟該母黃金獵犬產下三隻小犬。試問：此時甲與乙間之法律關

係如何？（103高考） 

【爭點分析】 
買賣契約： 

甲、乙之買賣契約，依民法第79條規定，因未事先取得甲之法定代

理人之允許，本屬效力未定。惟因甲以詐術欺騙乙，使乙相信其已

成年，依民法第83條規定，該買賣契約已有效成立。 
物權行為： 

乙與甲約定須待甲付清價金後，始取得母黃金獵犬之所有權，亦

即該移轉母黃金獵犬所有權之物權行為，附加「甲付清價金」

之停止條件。 
於103年1月間，甲尚未付清全部價金，停止條件即未成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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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還未取得母黃金獵犬之所有權。 
三隻幼犬之所有權歸屬： 

母黃金獵犬仍屬乙所有，其所生幼犬乃屬「天然孳息」（民§

69），亦同屬所有權人乙所有。 

四、甲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贈與其汽車給乙，乙又將該車出賣給丙，並

依讓與合意交付之。甲之輔助人丁不知甲乙間之法律行為，並嗣後

得知甲受乙脅迫而贈與該車，丙明知甲受脅迫之事，但不知甲為受

輔助宣告之人。試問：甲得否向丙請求返還該車？（105高考） 

【爭點分析】 
甲、乙之法律行為之效力： 

甲為受輔助宣告人，其未經輔助人同意而將汽車出賣並移轉所有權

予乙，依民法第15條之2第2項準用第79條規定，係屬效力未定。故

在輔助人丁承認之前，乙尚未取得該汽車所有權。 
乙、丙之法律行為之效力： 

乙尚未取得該汽車所有權之前，又將該車出賣並移轉所有權予丙，

該物權行為乃屬無權處分而效力未定。 
甲因受乙脅迫而得撤銷其意思表示： 

丙雖然善意不知乙未取得該車所有權，但因明知甲受乙之脅迫，非

屬民法第92條第2項所稱之「善意」第三人。從而甲得撤銷受脅迫

之意思表示，並以之對抗丙。故甲得向丙請求返還該車。 

五、甲因精神障礙，受輔助宣告，於心智清醒時，未經輔助人允許，妄

以授權書將代理權限授與給乙。假設乙無過失不知甲受輔助宣告，

以甲之代理人名義與善意之丙訂立買賣契約，以新臺幣（下同）

1,000萬元出售甲所有之A地於丙，並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於丙。

丙向銀行貸款1,000萬元，於訂立買賣契約時交付予乙，因此支付利

息10萬元及代書費用5萬元。嗣後，甲之輔助人發現後，主張甲是受

輔助宣告之人，其代理權授與行為無效，並拒絕承認乙之無權代理

行為，乙與丙訂立契約之效力不及於甲。請問丙得主張何種權利？ 
（改編自107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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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分析】 
「授與代理權」之行為雖然不是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列舉之行

為，但如允許甲可以不經輔助人同意即授與代理權予乙，代理人乙

進而得代理甲處分A地，即可輕易規避民法第15條之2第1項所設限

制。所以應認「授與代理權」之行為，應得輔助人同意。 
甲乃受輔助宣告人，依上述說明，甲於授與代理權予乙之前，應得

輔助人同意，否則依民法第15條之2第2項準用第78條規定，該授與

代理權行為應屬無效，乙並未取得代理權。 
乙既未取得代理權，則乙以甲之代理人名義，將甲所有之A地出售

並移轉所有權予丙，該買賣契約及移轉A地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

屬（狹義）無權代理。甲之輔助人拒絕承認，則該買賣契約對甲不

生效力，A地所有權亦不生移轉之效力，仍屬甲所有。 
既然買賣契約對甲不生效力，丙為了買受A地而交付予乙之1,000萬

元價金，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乙返還之。又，丙為了締結契

約而支付利息及代書費共計15萬元，丙得依民法第110條規定請求

無權代理人乙賠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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